
宝安智能控制产业基地重点产业项目
遴选方案（含竞买资格条件）

宝安智能控制产业基地项目意向选址地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为解决重点产业项目用地需求，根据《深圳市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深府规〔2019〕4号）、《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延长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有效期的通知》（深府规〔2025〕1号）等相关规定，结合宝安区产业发展布局规划，现就宝安智能控制产业基地项目提出如下重点产业项目遴选方案：
1、 项目名称
宝安智能控制产业基地
[bookmark: _GoBack]二、意向用地单位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三、项目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一）必要性：
一是本项目高度符合国家及深圳市关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指导精神，能有效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宝安区的“四梁八柱”现代化产业体系规划布局创造有利条件。项目的落地将精准对接片区发展定位，有利于推动宝安区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
二是意向用地单位作为智能制造装备领域的头部企业，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将显著提升宝安区智能制造装备、新能源领域的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实现产业链“强链”作用，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宝安区在智能制造装备和新能源领域的竞争优势和行业地位。
三是意向用地单位产能利用率长期处于饱和状态，现有产业空间已充分利用且无拓展空间，影响企业现有业务的增长及新兴市场开拓，亟需获取建设一定规模的自有园区承载企业增资扩产、产业转型升级等需求。
（二）可行性：
1.市场可行性：智能控制器的市场规模近几年保持较高的增长幅度，2024年国内市场规模为3.8万亿，预计2026年达到5万亿；2024年全球电动工具的市场规模2400亿元，未来十年复合增速约6%。意向用地单位作为工具和家电、数字能源和智能汽车、机器人行业的核心供应商，主营业务市场前景广阔，将保持高速发展态势。
2.技术可行性：意向用地单位凭借“四电一网”核心技术，提供业内领先的“控制器+电机+电池+电源+云平台”整体解决方案能力，是用电类整机产品的核心技术，具有强大的技术壁垒和竞争优势。
3.经济可行性：意向用地单位作为智能家居控制模块细分市场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拥有领先的市场份额、稳定的高端客户群，近十年以25%的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稳步增长，具备良好的盈利能力和持续的研发投入能力；企业自有资金较为充裕，并已获得多家银行的授信支持，项目资金保障充分，可支撑持续的研发投入和市场扩张。
（三）建设内容：
本项目计划建设智能控制产业基地，主要建设生产厂房、研发中试及其他配套设施，拟用于机器人、数字能源和智能汽车、家电和工具板块等业务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四）初步建设规模：
项目占地面积约2.5万平方米，拟规划建设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容积率约4.0，用地性质为普通工业用地（M1）（以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为准）。其中，生产厂房等主导功能建筑面积不低于7万平方米，占比不低于70%，配套用房面积不高于3万平方米，占比不高于30%（以规资部门出具的规划设计要点为准）。
四、项目准入条件
（一）产业类型：
符合《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2016年修订）》中的鼓励发展类A11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产业，属于深圳市“20+8”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
（二）生产技术：
1.竞买申请人在智能控制领域拥有发明专利不少于50项；
2.竞买申请人参与编制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不少于20项；
3.竞买申请人建有CNAS认证实验室、省级及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三）产业标准：
竞买申请人属于上市企业，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获得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等相关荣誉。
（四）产品品质：
竞买申请人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五）项目社会经济效益：
1.投产时间：开工竣工时间以《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时间为准，应于项目竣工验收后1年内投产。
2.投资强度：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固定资产投资额/项目计容建筑面积）不少于8400万元/万平方米，即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低于8.4亿元。
3.产出效率：项目投产后第1年产出效率（项目年产值（年营收）/项目计容建筑面积）不低于8.34亿元/万平方米，即年总产值或年总营业收入不低于83.34亿元；投产后每隔5年、出让期届满前1年产出效率平均不低于8.34亿元/万平方米，即投产后每隔5年、出让期届满前1年的年总产值或年总营业收入平均不低于83.34亿元。
4.产值能耗：项目投产后每年产值能耗不高于0.137吨标准煤/万元（年综合能源消费量/项目年产值（年营收））。
5.税收强度：项目投产后每隔5年、出让年期届满前1年的税收强度（年均纳税额/项目计容建筑面积）平均不低于833.34万元/万平方米，即年均纳税额不低于8333.4万元。纳税额=税务自缴税款总额+出口货物增值税“免抵”税额调库。
五、项目用地情况
（一）用地规模：25000平方米（以土地出让合同为准）
（二）用地功能：普通工业用地（M1）
（三）建设规模：100000平方米（以土地出让合同为准）
（四）土地供应方式：“带产业项目”挂牌出让
（五）期限：30年
（六）权利限制：
1.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建筑物允许抵押，应以宗地内的所有建筑物进行抵押，但抵押金额不得超出合同剩余年期地价与建筑物的残值之和，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建筑物不得转让、不得出租，确有出租需要的，出租比例原则上不超过建筑面积的20%，且应当在产业发展监管协议中明确约定租赁面积比例、租金标准、租赁对象及违约处置措施。
2.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拍卖或者变卖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次受让人应当承接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产业发展监管协议规定的受让人责任及义务，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使用条件不变。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又无符合条件的次受让人的，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构）筑物由区政府回购。
3.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附着于该土地上的建（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不得以股权转让或变更的方式变相转让。
（七）竞买资格条件：
1.竞买申请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
2.竞买申请人应当符合《深圳市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深府规〔2019〕4号）、《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延长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有效期的通知》（深府规〔2025〕1号）等规定的遴选要求，并通过重点产业项目遴选。
六、环境保护要求
在生产过程中，粉尘、废水、废气、废渣、噪声等排放和产生符合国家、省、市环保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标准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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